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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1/2021_2022__E5_8F_B8_E

6_B3_95_E6_8C_87_E5_c36_51105.htm （1）行政救济的概念 

行政救济是国家为了排除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合法权益造成的侵害而采取的各种事后法律补救手段和措施

。这种制度对于及时排除行政不法行为，维护和补救行政相

对人的合法权益，监督和保障行政主体行政职权的行使，维

护社会的公正与安定，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都有重要的作

用。行政救济主要包括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行

政补偿等。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还可以包括请愿、声明异议

、申诉、改正错误等。 （2）行政赔偿 行政赔偿是行政机关

及其公务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

权益，由国家给予受害人的赔偿。行政赔偿的主要特点是：

行政赔偿必须是由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的行为引起的；

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的行为必须是行使职权的行为；行政机

关的行为具有违法性；损害的事实已经发生；赔偿责任由国

家承担。 关于行政赔偿的范围、行政赔偿请求人、行政赔偿

义务机关、赔偿的程序等问题，由国家赔偿法作了规定。本

章第五节对此作了简介。 （3）行政补偿 行政补偿是行政机

关及其公务员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因其合法行为给无义务

的特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依法

由国家给予的补偿。行政补偿的主要特点是：它是对因合法

行使行政职权而造成的损失所给予的补救；它是为了公共利

益不得已才损害了相关的利益，作为受损害的相对人并没有

特别的义务承受这一负担；它主要是一种财产上的补偿，且



一般是事前补偿。 我国法律、法规规定了一些应给予行政补

偿的情形：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军事征调、公用征收（如

对外资企业的征收）、公用征调（如因防震、防汛等事件而

对财务或人力的紧急征用）、公务合作行为（如公民或组织

因协助人民警察执行任务而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失的，可给予

抚恤或补偿）等。 我国对行政合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一般给

予相应补偿、合理补偿或适当补偿。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市房地产管理法》第19条规定：“国家对土地使用者依法取

得的土地使用权，在出让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届满前不收回

；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

程序提前收回，并根据土地使用者使用土地的实际年限和开

发土地的实际情况给予相应的补偿。”《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法》第39条规定：“在汛情紧急的情况下，防汛指挥机构有

权在其管辖范围内调用所需的物资、设备和人员，事后应当

即使归还或者给予适当补偿。” （4）行政复议 行政复议是

行政机关系统内部自我监督的一种主要形式，也是行政相对

人对其被侵犯权益的一种救济手段。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

益，依法向上级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由受理申请的行政机关

对具体行政行为依法进行审查并作出处理决定的活动。行政

复议的主要特点是：它是一种行政行为；它是一种由行政相

对人提起的依申请而产生的行为；它是一种行政司法行为或

“准司法行为”。行政复议的主要原则有：合法原则、公正

原则、公开原则、及时原则、便民原则等。 关于行政复议的

范围、管辖、程序等问题，可见第五节中的介绍。 （5）行

政诉讼 行政诉讼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认为行政机关



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自己

的合法权益时，依法定程序向人民法院起诉，并由人民法院

对争议问题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决的活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